附件2
自筹资金承诺书

宜宾市科学技术局：

本单位承诺：如该项目立项财政支持金额低于申请金额，其不足部分，本单位愿以自筹经费补足，并严格按照四川省、宜宾市科技计划项目和资金相关管理办法推进项目实施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 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承诺时间：


